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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內容若有變動，請以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網站(https://citd.cpc.tw/CITDWeb/Web/Index.aspx)公告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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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記錄目的

idea
捕捉靈感

法律保障

經驗傳承 保留研究工作或發明之過程
和結果，有助於累績技術。

累積經驗技術。

智財權爭訟的有力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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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記錄人員

公司

委外單位

• 參與研發計畫之工程師級以上
研發人員。

• 參與研發計畫4人月以上。

• 參與研發計畫關鍵人員。

• 若屬委外設計，公司及設計單
位至少各1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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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樣式舉例-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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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樣式舉例-內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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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記錄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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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實驗記錄

• 參訪記錄

• 工作計畫

• 維修記錄

• 會議摘要

• 長官指示

• 個人心得/發現/創意

• 必要的圖表/相片/數據

(包括靈感、初步構想、 討論摘要、訪談內容
及心得)



伍、撰寫範例(一)

計畫編號 題目

頁數：006/100

記錄人：
日 期：

見證人：
日 期：

王小明 王大明
XXX/XX/XX XXX/XX/XX

XXX/XX/XX OO會議
討論主題：
待辦事項：
1.
2.
3.
4.
5.

會議摘要

• 找OOO討論
• XXX初版規劃
• 6月底完成XXX
• 聯繫委外單位，討

論工作項目A、B

工作計畫

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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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撰寫範例(二)

計畫編號 OO開發討論題目

頁數：007/100

記錄人：
日 期：

見證人：
日 期：

王小明 王大明
XXX/XX/XX XXX/XX/XX

概念A

要素c

要素b

要素a

內容1
內容2

內容3

步驟A

步驟B

步驟C

內容說明

內容說明

內容說明

創意發想 流程設計

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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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撰寫範例(三)

計畫編號 OO測試記錄題目

頁數：008/100

記錄人：
日 期：

見證人：
日 期：

王小明 王大明
XXX/XX/XX XXX/XX/XX

黏貼
資料

王
小
明

王大明

電腦輸出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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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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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可保留筆跡的書寫工具，比如原子筆、鋼筆等。

• 每頁至少應填寫專案代號，記錄人姓名及時間。

• 內容無一定格式，亦不必刻意講求工整，原則上
看得清楚即可。

• 應逐頁編碼並在印製時印好(不得使用活頁式)。

• 需連續使用，中間不要留有空白頁及不得黏貼、
撕去或毀損等，以防未來因缺頁、撕頁，發生不
必要之糾紛。

• 所有記錄均應直接記於內頁上，如有電腦輸出的
文件、照片、圖、表黏貼接縫處，需簽上姓名和
見證。

• 記錄錯誤時請用筆刪去並簽名，不可撕頁、割掉、
挖掉、貼掉、或用修正液塗掉。



柒、見證時機與保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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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公司規定定期送請主管或見證人見證。

• 遇有重大發現、發明、心得或創意等應即送請見證。

• 重大發現或發明最好有兩人以上見證，必要時應將
有關之實驗在見證人面前重作一次。

見證時機

保管

• 研發記錄簿非經主管許可，不得攜離工作場所。

• 研發記錄簿非經主管許可，不得對外揭露記載內容。

• 未經許可，不得擅自翻閱他人之研發記錄簿。



捌、歸檔與補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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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領用人應於領用後善盡保管之責，如有毀損遺失
等情事發生，應即向主管及有關部門報備，並請
求補發。

• 研發記錄簿用完時，應繳回研發記錄簿管理單位，
同時申領新簿使用。

• 離職前，須將所有研發記錄簿繳回相關管理單位。



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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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維護研發單位之智慧財產，保障個人發明權益，
累積工業技術，促進科技發展，研發記錄簿之有
效管理屬重要工作。

• 主管/計畫主持人之積極參與，計畫執行人之認真
記錄，均為研發記錄簿有效管理之基礎，以及關
鍵成功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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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、使用說明連結

https://reurl.cc/6voqV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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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(樣式舉例)

XX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記錄簿管理及作業辦法
生效日期： 年 月 日

第一條、目的
為維護本公司智慧財產，保障個人發明權益，累積工業技術，
促進科技發展，特制訂本辦法，以為本公司同仁作業之依據。

第二條、適用範圍
研究記錄簿為能證明原創性之法律文件，有關其編號、領用、
識別、保管、異動、記載、見證、查閱、流通、盤點、稽核及
資訊運用等管理事務均應符合本辦法。

第三條、職責
一、本公司行政部門負責制(修)訂與維護本辦法。
二、各單位應指定研究記錄簿之管理部門。
三、各單位同仁之直屬主管應要求所屬同仁依工作需 要領用研

究記錄簿並據實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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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、研究記錄簿製作與編號
一、本公司行政部門依本辦法之規定印製研究記錄簿。
二、研究記錄簿之格式依序應包括：封面、異動資料/智權著作

(封面裏)、研究記錄簿管理要點、研究記錄簿使用說明、目
次索引、內頁、直屬主管/計畫主持人查閱記錄(置封底裡)。

三、研究記錄簿之編碼，於印刷時即給予編號。

第五條、領用與分發
一、本公司從事研發工作之同仁，均應向行政部門申請領用研究

記錄簿，並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
二、上述領用原則外之同仁若因工作需要，亦得以備忘錄經直屬

主管核准，向行政部門申請領用研究記錄簿，並依本辦法規
定辦理。

三、本公司於新進研發同仁報到時，依上述領用原則向研究記錄
簿管理部門申請領用研究記錄簿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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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、識別、保管與異動
一、同仁領用研究記錄簿應確實填寫使用者的姓名、職編、領用

日期、使用期間及部門名稱等項目以資識別。
二、研究記錄簿為智慧財產之重要項目之一，同仁應妥善保管並

負保管之責；若不慎遺失，應立即簽立切結書並向研究記錄
簿管理部門申請補發。切結書由研究記錄簿管理部門存檔備
查。

三、同仁於單位內部異動時，應重新填寫研究記錄簿之使用時間
及直屬主管欄。

四、同仁於離職或院內單位間異動時，研究記錄簿應由直屬主管
在已填寫部份之最後一頁簽名並列入工作移交後，繳回管理
部門；惟因任務需要之組織異動，得在新單位繼續使用而不
必繳回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


18

第七條、記載
一、本公司同仁從事研究工作或發明之過程(包括靈感、初步構

想、計算、討論摘要、訪談內容及心得)和結果，不論成功
或失敗，均應記錄於研究記錄簿。

二、研究記錄簿應即時填寫，撰寫頻率一週不應低於一次。
三、填寫之表達方式應注重清楚明瞭，並加簡單之說明和結論，

以能讓接續工作者繼續工作及利於保護智慧財產為準。
四、應使用能永久保存之書寫工具，如原子筆、鋼筆、簽字筆，

切勿使用鉛筆。切勿在紙上撰寫後，再黏貼於記錄簿上；
電腦輸出文件、照片、圖及表格等必須黏貼時，須在接縫
處簽上姓名和見證。

五、研究記錄簿不得撕燬，每頁記錄前應填寫計畫代號、姓名、
日期；記錄錯誤的地方，切勿擦掉、塗改，應以線條劃掉，
並簽上姓名及日期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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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、記載
六、研究記錄簿之記載，應按所執行之工作據實填寫計畫代號，

並對照填寫工時卡，以求二者之相關性。
七、填寫研究記錄簿，同日記錄時應連續填寫勿留下空白，若

未寫完一頁應劃去剩餘部份；日期不同應分頁填寫；同一
頁不要同時記錄二個計畫以上內容。

八、實際建構與測試產品者應保存每日之進度紀錄，紀錄內容
應註解：產品之何種元件接受測試、受測元件或整體產品
於測試時之性能如何以及是否需要作進一步之改善；前揭
進度紀錄有利於決定「發明是否已實際付諸實施」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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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、見證、審核
一、研究記錄簿之記錄內容包括工作經驗及工作有關之資料數

據，可作為發生智慧財產權爭議或申請智慧財產權時之重要
證物；若有重要結論或發明，應請兩位以上之見證人在相關
頁次簽上日期和姓名，確保個人權益；共同發明人不得擔任
見證人。

二、各研究單位同仁之直屬主管/計畫主持人每月應至少查閱一
次，並填寫查閱記錄。每年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，各單位同
仁之一級主管應抽閱所屬同仁之研究記錄簿。

三、見證人進行見證及直屬主管/計畫主持人查閱時，應親自簽
名，不得以蓋章代替。

四、建議研發紀錄簿之每一頁空白頁底處能事先印上供見證人
簽名與加註日期之字樣，以收提醒之效。

五、公司應予制定見證人的符合資格(以不具利害關係為首要)以
及公正的見證程序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


21

第九條、管理
一、同仁申請領用研究記錄簿時，其管理部門可將本辦法提供

之「研究記錄簿檢查表」影印分發給領用同仁參考。
二、研究記錄簿為機密資料，其流通、保存年限及銷燬等作業

規定，依本公司技術資料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。
三、研究記錄簿管理部門應對研究記錄簿之領用情況建檔管理，

並定期盤點，至少保留盤點記錄一年。

第十條、稽核與績效評估
一、管理部門應將研究記錄簿之落實情況，納入年度稽核計畫

之項目、並按計畫進行稽核，稽核結果應呈報管理階層，
以為本公司管理措施之參考。

二、研究記錄簿填寫之優劣勤惰及稽核執行結果，應列為本公
司績效評估及同仁升等作業之重要參考依據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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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、資訊運用
本公司同仁參與計畫之研究發展，若提出專利申請時，應在發
明申請單及研究記錄簿封面裏頁之智權著作欄填入該專利內容
之相關頁次。
第十二條、本公司各單位視需要得依本辦法另訂作業細則。
第十三條、本辦法經 總經理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錄二、管理及作業辦法


